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評鑑問答集 

(相關規定若有變更，以新修訂之內容為準) 

 

(一) 法規適用對象 

Q1-1 專案教師是否須依教師評鑑辦法辦理教師評鑑？ 

A：本辦法之適用對象為專任教師及專任專業技術人員。相關規定請參閱「本

校專案教學及研究人員聘任要點」。 

 

Q1-2 本校專任教師年資已達25年以上者可依教師評鑑辦法第五條辦理評鑑，

若由公職轉任教大學專任教師，過去的公職年資可否併計？ 

A：不可併計。 

 

Q1-3 本校專任教師年資已達25年以上者可依教師評鑑辦法第五條辦理評鑑，

在其他大學任教的年資可否併計？ 

A：可以併計在其他大學擔任專任教職的年資。 

 

Q1-4 本校專任教師年資已達25年以上者可依教師評鑑辦法第五條辦理評鑑，

擔任舊制助教的年資可否併計？ 

A：依本校108年6月26日第306次校教評會決議，教師擔任舊制助教期間確有 

教學之事實，該段年資應可採計併入25年之年資內。 

 

Q1-5 本校專任教師年資已達25年以上者可依教師評鑑辦法第五條辦理評鑑，

在校期間之留職停薪或帶職帶薪期間可否採計年資？ 

A：留職停薪不可採計（如：借調），帶職帶薪可以採計（如：休假研究）。 

 

  



(二) 評鑑時程計算 

 

Q2-1 本校教師評鑑辦法規定「新聘之各級專任教師最遲應於來校服務滿三年

之次學期(及第七學期)須通過評鑑」，教師可否於到職一年後即辦理評鑑？ 

A：教師評鑑辦法並未規定新聘教師不得提前辦理評鑑，請系所綜合考量教師

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表現，初任教職者須至少4學期的受評期間課程意見

調查；非初任教職者須至少2學期的受評期間課程意見調查，方可提前評鑑。 

 

Q2-2 若○助理教授前次於100學年度第1學期辦理評鑑，應於何時辦理下次評

鑑？ 

A：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六條規定，講師及助理教授每隔三年由各系

（所）、學院辦理評鑑。故該名助理教授應於103學年度第1學期辦理下次評

鑑。 

 

Q2-3 若○助理教授於100學年度第1學期辦理評鑑，依規定原應於103學年度第1

學期辦理評鑑。但該名助理教授於100學年度第2學期升等為副教授（升等生

效），則應於何時辦理下次評鑑？ 

A：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六條規定，講師及助理教授如升等通過，評鑑時程

自升等生效日重新起算。復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七條規定，副教授及教授每

隔五年由各系（所）、學院辦理評鑑，故應自100學年度第2學期重新計算評鑑

時程，於105學年度第2學期辦理下次評鑑。 

 

Q2-4 若○副教授前次於100學年度第2學期辦理評鑑，應於何時辦理下次評鑑？ 

A：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七條規定，副教授及教授每隔五年由各系（所）、

學院辦理評鑑。故該名副教授應於105學年度第2學期辦理下次評鑑。 

 

Q2-5 若○副教授前次於100學年度第2學期辦理評鑑，但於103學年度第2學期升

等為教授，則應於何時辦理下次評鑑？ 

A：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七條規定，副教授如升等通過，評鑑時程自升等生

效日重新起算。故應自103學年度第2學期重新計算評鑑時程，於108學年度第2

學期辦理下本次評鑑。 

 

 

 

 

 

 



Q2-6 教師如延後辦理評鑑，其下一次辦理評鑑之時程、資料採計期間應如何

計算？ 

A：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延後評鑑之資料，應自前次辦

理評鑑之當學期起計算，本次受評鑑當學期之各項表現應納入下次評鑑資料採

計。 

例如○教授前次於 100學年度第 1學期辦理評鑑，依規定原應於 105學年度第 1

學期辦理本次評鑑。但○教授於 101學年度第 1學期至 102學年度第 2學期擔任

主管（共計 2年），故可延後至 107學年度第 1學期評鑑。評鑑時採計 100學年

度第 1學期至 106學年度第 2學期之各項資料。 

 

Q2-7 若○助理教授於 100學年度第 1學期評鑑結果為未通過，其再評鑑之辦理

時程、資料採計期間應如何計算？ 

A：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八條之一規定，評鑑未通過者，其教學、研究、服

務及輔導之成果採計期間，應以再評鑑年度往前推算三年（講師及助理教授）

或五年（副教授及教授），不得自第一次評鑑年度開始採計成果。 

例如○教授到校時間為 90年 8月，前次於 104學年度第 1學期評鑑結果為未通

過，依規定其再評鑑時間至遲為 106學年度第 1學期。再評鑑時採計 101學年

度第 1學期至 105學年度第 2學期之各項資料，共計 10學期。 

例如○助理教授到校時間為 90年 8月，前次於 104學年度第 1學期評鑑結果為

未通過，依規定其再評鑑時間至遲為 106學年度第 1學期。再評鑑時採計 103

學年度第 1學期至 105學年度第 2學期之各項資料，共計 6學期。 

  



(三) 評鑑資料採計 

Q3-1 若教師的「教學」項目未達通過標準，是否能通過評鑑？ 

A：「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三個項目都必須符合標準，始得通

過評鑑。 

 

Q3-2 某教授前次於100學年度第1學期辦理評鑑，應於105學年度第1學期辦理

評鑑，評鑑時可採計哪幾個學期的資料？ 

A：本次辦理評鑑時，可採計100學年度第1學期至104學年度第2學期之各項資

料，共計10個學期。 

 

Q3-3 期刊論文是否必須正式刊登後始得採計？ 

A：期刊論文只要檢附刊登證明即可納入採計。 

 

Q3-4 專書或專書單篇是否只需檢附審查證明或出版證明即可採計？ 

A：專書或專書單篇須正式出版，並取得ISBN，始得列入採計。 

 

Q3-5 研討會發表的文章收錄於專書，能否列入採計？ 

A：視為專書單篇1篇，若該專書符合本校審查機制，則可納入採計。 

 

Q3-6 若○教授有2件期刊論文（均為第一作者）、1件研究計畫，並曾擔任國家

級或國際級競賽之本校選手訓練計畫負責人二次，能否通過評鑑？ 

A：(1)教授5年內應發表3篇期刊論文（其中至少2篇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並主持1件校外研究計畫，始得通過評鑑。 

(2)學術表現、校外研究計畫及特殊貢獻事項之折抵以1次為限 

(3)○教授僅發表2件期刊論文，雖然得以1件研究計畫折抵1篇期刊論文，但若再

以擔任選手訓練計畫負責人來折抵研究計畫，則其折抵次數已逾越法規所訂之

次數限制，故本次無法通過評鑑。 

 

Q3-7 若○教授有3件期刊論文（均為第一作者），並曾擔任國家級或國際級競

賽之本校選手訓練計畫負責人二次，能否通過評鑑？ 

A：(1)教授5年內應發表3篇期刊論文（其中至少2篇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並主持1件校外研究計畫，始得通過評鑑。 

(2)○教授之期刊論文篇數已符合規定，再以「擔任國家級或國際級競賽之本校

選手訓練計畫負責人二次」折抵1件校外研究計畫，則校外研究計畫件數亦符合

規定，故本次可通過評鑑。 

 

 



Q3-8 若○助理教授未發表任何專書單篇或期刊論文，但主持3件研究計畫，能

否全部以研究計畫來折抵發表專書、專書單篇或期刊論文？ 

A：(1)助理教授3年內應發表3篇專書單篇或2篇期刊論文。 

(2)不可以，因為學術表現、校外研究計畫及特殊貢獻事項之折抵以1次為限，

若該名助理教授欲以研究計畫折抵期刊論文，其折抵次數將超過1次，與法規不

符。 

 

Q3-9 教師能否以專書、專書單篇或期刊論文來折抵研究計畫？ 

A：(1)可以，惟學術表現、校外研究計畫及特殊貢獻事項之折抵以1次為限。 

(2)用來折抵研究計畫之專書、專書單篇或期刊論文必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 

 

Q3-10 專書或專書單篇的「校內所定審查機制」如何認定？ 

A：依「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評審辦法」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專書委託審

查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Q3-11 各學院認可之正面表列期刊包含哪些刊物？ 

A：因出版社與期刊係由各學院自行認可，相關名單請師長逕洽所屬學院、系

所。 

Q3-12 若由本校專案教學人員轉任專任教師，其評鑑資料應自何時開始計算？ 

A：應自擔任專任教師後，開始計算評鑑時程並採計各項資料。擔任專案教學

人員期間之各項資料，不得於教師評鑑中加以採計。 

 

Q3-13 新聘教師於本校任職前之各項資料是否可於評鑑時納入採計？ 

A：不可以，各項資料應自到職後開始計算。 

 

Q3-14：因教師評鑑屬學期制，若研究計畫之執行期程為年度時，該如何採

計？ 

A：例如某助理教授於 103學年度第 1學期辦理評鑑，資料採計期間應自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起至 102學年度第 2學期止（100年 8月 1日起至 103年 7月

31日止）。惟若該助理教授之研究計畫係自 103年 1月 1日起至 103年 12月 31

日止，則得自行決定前揭計畫採計為 102學年度或 103學年度第 1學期之研究

成果，且同一研究計畫不得重覆採計。 

  



(四) 資料繳交、延後評鑑案件申請與審核程序 

 

Q4-1 若教師於105學年度第1學期須辦理評鑑，應於何時繳交評鑑資料？ 

A：依照「本校教師評鑑辦法各學院系所應行注意事項」第四點規定，應於105

年8月31日前將資料繳交至系所辦公室。 

 

Q4-2 若教師於105學年度第2學期須辦理評鑑，應於何時繳交評鑑資料？ 

A：依照「本校教師評鑑辦法各學院系所應行注意事項」第四點規定，應於106

年2月28日前將資料繳交至系所辦公室。 

 

Q4-3 教師如因懷孕生產、休假研究或因擔任二級主管擬辦理延後評鑑，應如

何提出申請？ 

A：教師填寫申請表（電子檔置於本校首頁/行政單位/研究發展處/企劃組/表單

下載/教師評鑑）→逐級核章（系所級主管→院級主管）→會辦相關單位（人事

室→研究發展處）→陳核至校長→經校長核定後，將申請表（影本）乙份送至

研究發展處備查。 

  



(五) 免評 

Q5-1 當次免評、終身免評申請及審查程序為何？ 

A：教師填寫申請表（電子檔置於本校首頁/行政單位/研究發展處/企劃組/表單

下載/教師評鑑）→研發處資料查核→系教評會→院教評會→研發處→人事室→

校教評會 

 

Q5-2當次免評、終身免評之申辦期程為何？ 

A：除部分「藝術類表現」需本校組成相關委員會審查，教師欲於上/下學期送

審者，請於每年6月/12月底前送件至研發處憑辦。其餘免送本校組成相關委員

會審查者，採隨到隨辦方式。 

 

Q5-3 新聘教授如有15件科技部計畫主持費，是否可申請終身免評？ 

A：新聘之專任教授如符合標準者，得逕依規定申請免評鑑，毋須接受新聘教

師評鑑。 

 

Q5-4 「藝術類表現」與「科技部計畫」是否能共同累計為申請終身免接受評

鑑之件數？ 

A：不行。依據103年12月22日本校特色領域終身免評法規修訂討論會議決議，

特色領域之各項學術表現不得與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費合併累計，惟相同

領域內之各項表現得合併計算。 

 

Q5-5 教師於擔任本校專任教師之前，任職於業界公司，藝術類競賽為公司名

義獲獎，是否得以採計為終身免接受評鑑之次數？ 

A：不得採計。須以本人名義獲獎方能採計。 

 

Q5-6 教師於擔任本校專任教師之前的藝術類表現是否得採計為終身免評次

數？ 

A：可以。 

 

Q5-7 教師申請終身免接受評鑑時，於本校任職前之各項表現是否可納入採

計？ 

A：可以。 

 

Q5-8教師申請終身免接受評鑑時，若同一年度有 2件科技部（原國科會）計

畫，是否均可納入採計？ 

A：不可以，同一年度以採計 1件為限。 

  



(六) 法規修訂程序 

 

Q6-1 各學院修訂教師評鑑準則之程序為何？ 

A：院務會議通過後，以簽案方式送交研發處會辦，並簽請校長同意。 

 

Q6-2 各系所修訂教師評鑑作業要點之程序為何？ 

A：系務會議通過後，報院教評會審議，再以簽案方式送交研發處會辦，並簽

請校長同意。 

 


